
附件 4

全國兒童少年國是建言回應表

兒童少年與媒體議題

編號 兒少國是建言 具體措施 主管機關 備   註

兒少與媒體

1 社會新聞外，應增加正面新聞報

導；新聞報導應減少血腥畫面或

過於寫實的暴力內容。

通傳會

1.本會對於廣電節目內容之管理，係依據「廣播電

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

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我國為新聞自由國家，

在尊重媒體專業及保障新聞自由之前提下，除

非廣電媒體新聞報導內容違反廣電相關法令規

定，否則，本會向不干預媒體對新聞之處理。

2.由於新聞節目管理涉及言論自由及多元價值判斷，

故改善新聞節目亂象，有賴「自律」、「他律」及

「法律」三管齊下，畢竟「法律」係屬維持秩序的

最後一道防線，媒體能「自律」才是正本清源之

道，而來自社會大眾與相關團體的關切與督促

（他律），是促使媒體自律的重要動力，故本

會為提升媒體專業自主及倫理規範，將在兼顧

言論自由與維護社會秩序目的之前提下，推動

落實媒體自律機制，並引進社會他律機制，以

建立全民參與之內容共同規管（co-regulatio

n）網絡。

通傳會

行政院新聞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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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3.依據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13條規定「新聞報

導節目得不標示級別，其畫面應符合『普』級規

定」，對於新聞報導如播出情色、血腥或暴力等

不妥內容時，本會均將不妥內容提請「廣播電視

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討論，並經本會委員會議審

議認定違反上揭法令，則依法核處。

4.本會將綜整兒少對於新聞報導之相關建言，於邀

請新聞頻道業者舉辦座談會時，提供業者做為

未來製播新聞之參考。

行政院新聞局

1.辦理「媒體天空領航員計畫」，以專題演講及座談

會方式，增加第一線平面媒體從業人員在報導

相關新聞時，能落實媒體自律。

2.補助媒體自律組織辦理座談會，與平面媒體充分

溝通，籲請媒體加強自律。

3.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通過後，加強與平面媒

體及媒體觀察、自律組織之聯繫，促其制訂或修

正平面媒體刊載羶色腥圖文等不適兒少閱讀之

報導規範。

4.維運「兒少新聞專屬網站---兒少新聞妙捕手」，

建立民眾、平面媒體與兒少團體三方之對話平台。

2 分級制度要落實：目前電視節目

分級未確實，仍有兒童不宜的畫

面，應該要落實節目分級制度；

電視節目注意播出時間，播放時

1.落實電視節目分級制度：為尊重不同收視眾的不

同需求，降低電視節目對未成年者產生的負面

影響，並兼顧電視產業的藝術創意自由、內容之

完整性，我國自 88年頒布「電視節目分級處理

通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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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間也要符合兒童的作息時間；要

延後限制級的節目播出時間。

辦法」，開始實施電視節目分級制度。

2.對於違反「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相關規定之節

目，本會即依法處分。100年 1~9月查處違反電

視節目分級規定計 11件，罰鍰金額 462萬元。

3.本會於 100年辦理「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修正

研究」，將參酌各國電視分級實施之政策及作法，

規劃適合我國情最適切可行之修正，研議具體

可行之分級制度相關措施的調整規劃，以及「電

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之法制修正內容建議。

4.未來本會將細緻化電視節目分級制度，引進情節

標示機制。

3 加強管制色情網站；色情網站強

制規定設認證制度，並應加強網

站年齡篩選機制。

通傳會

1.本會於 99年 8月 2日成立「WIN網路單 e窗口」，

受理民眾申訴及通報網路內容問題，透過單一

窗口電子信箱作業系統，將申訴案件轉請相關

權責機關或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妥善處理。

2.配合內政部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之網路管理相

關條文，新增建立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及平台業

者之「通知及移除」之義務，本會協調電信業者

於提供或播送與其有合作關係之加值內容服務，

配合制訂相關自律規範措施。

3.本會已於 99年 2月 11日請二類電信業者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及保障兒少通傳權益，提供以下服

務：提供情色及暴力資訊過濾軟體、系統或類似

通傳會

內政部警政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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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下簡稱過濾服務）予網際網路接取服

務的客戶、以免費或折扣的方式提供過濾服務予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的客戶。

4.未來本會將推動業者提供防護機制，包括推動行

動通信業者、網際網路平台建置兒少不宜網站過

濾設備或提供兒少不宜網站過濾服務。

內政部警政署

目前本署並未成立「網路警察隊」及「網路警察」，惟

為因應新興的電腦（網路）犯罪，本署於 95年成
立「科技犯罪防制中心」任務編組，強化打擊科技

犯罪之資源。在地方政府警察局亦設有網路查察專

責小組，負責有關電腦（網路）犯罪的偵查工作。

4 把法律科學等知識做成趣味性媒

材(例如動畫)。
法務部

1.民法親屬繼承部分：

（1）97年 5月及 99年 5月分別印製「繼承，原來

如此－民法繼承Q&A」宣導手冊第 1版及第

2版，分送中央及地方相關機關、戶政事務

所、地政事務所、鄉鎮市區公所、鄉鎮市調解

委員會，並提供民眾索取及請廣為宣導。 

（2）99年 1月製作「繼承新制度編」電視插播卡：

  A、函請行政院新聞局轉送 4家無線電視公司、客

家電視台及原住民電視台託播。

  B、放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動畫下載/

法務部

國科會

行政院新聞

局

通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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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新法報你知-繼承新制度篇」項下，供民

眾觀看。

  C、壓製光碟片，分送中央及地方相關機關、戶政

事務所、地政事務所、鄉鎮市區公所、鄉鎮市

調解委員會，並請廣為宣導。

（3）97年 1月製作「繼承新法報你知─拋棄繼承.
原來如此」

  A、函請行政院新聞局轉送 4家無線電視公司、客

家電視台及原住民電視台託播。

  B、放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動畫下載/
繼承新法報你知─拋棄繼承.原來如此」項下，

供民眾觀看。

2.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製作個人資料保

護之學生墊板及電視插播卡（斑馬篇、校園篇）。

3.有關反毒宣導部分：舉辦 100年反毒創意競賽活

動，以「憤怒蘿拉屠毒記」為故事主題，把反毒

知識設計成社群遊戲，並建置在 facebook網站
中，讓喜歡網站遊戲的青少年族群，透過闖關

遊戲抽大獎的方式，學習到辦識毒品，瞭解毒

品法律責任的相關知識，免於遭受毒品危害。

國科會

本會自 95年起補助媒體、傳播公司製作適合兒少觀

賞的科學教育影片與電視科學節目，例如探索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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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節目有公共電視「流言追追追」和翰星傳播公

司「親子玩科學」、大愛電視台「呼叫妙博士」等；動

畫卡通有和利得多媒體公司「機器人納瑞奇」與「綠

天使偵碳社」及兔子創意公司「小貓巴克里」；報紙

類有聯合報的「新聞中的科學」；綜藝性的科學知識

節目有友松傳播公司「百萬小學堂」；以原住民族生

活科學智慧為主的原民電視台「科學小原子」等，其

中有入圍及獲得金鐘獎、日本賞等國內外影展肯定

者，收視也較同時段國外科普節目高，顯見品質獲

肯定。本會未來將會繼續支持兒少適合觀賞的科學

節目之製作與播出。

行政院新聞局

配合 101年「臺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啟動，本

局 101年度高畫質電視節目補助案業於 100年 10
月 26日開始徵件，新增凡針對「兒童少年」主題製

作之節目，均可提出申請參加之規定，節目類型分

為連續劇、電視電影、記錄片或其他類型等 4類，期

將法律、音樂、英文、文化、自然生態、體育、科學等知

識，融入多元、豐富之兒少主題電視節目，由兒少

角度製作，增加兒少意見表達的機會，並適合兒少

觀賞的節目。

通傳會

本會將綜整兒少對於廣電節目之相關建言，提供予

廣電業者做為未來製播節目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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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增加節目類型，包括：

（1）自然生態、符合各年級兒少

的科學節目。

（2）增加認識原住民文化節目。

（3）增加國際流行音樂類型節

目。

（4）英文類的節目。

（5）體育頻道。

（6）增加兒少教育性質、談話性

與娛樂性節目。

通傳會

1.結合申設、評鑑、換照鼓勵頻道業者製播兒少節目：

 （1）本會研議修正無線廣播電視評鑑作業要點

及換照作業要點，將業者製播兒少節目之

辦理情形列入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之審查項

目，以鼓勵相關頻道業者製播兒少節目，

目前已完成草案，刻正循法制作業辦理預

告。

 （2）本會要求 99年第 1季至第 3季之衛星廣播

電視受評頻道業者，規劃於未來播出一定

比例之兒少節目，例如：101年起每週至
少播出 4小時兒少節目，並列為下次評鑑

換照之審查項目。

 （3）本會要求綜合頻道申設換照時，必須規劃

一定時數之優質兒少節目播放比例，例如：

101年起每週規劃新播兒少節目不低於 1小
時。

2.鼓勵業者提升兒少頻道上架比例：本會已訂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有線電視頻道規劃變

更參考指標」作為審查有線廣播電視業者變更頻

道申請案件之參考。該參考指標涵納四大面向，

「照顧兒少及弱勢族群傳播權益」即為重點之一。

將「變更頻道是否提升兒少頻道節目之質量」作

為參考指標項目，目的即在期許與鼓勵有線廣

通傳會

行政院新聞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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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業者於變更頻道時，須考量提升兒少頻

道節目之質量，以保護兒少收視權益。

3.結合民間力量推動優質兒少節目標章：本會將於

101年度推動辦理優質兒少節目標章。

4.本會將結合部會力量從事供給鼓勵：輔導獎勵兒

少優質節目，並特別鼓勵兒少參與、為自己發聲。

行政院新聞局

1.為鼓勵製播優質兒少節目，本局辦理之廣播、電

視金鐘獎均設有兒少相關獎項。電視金鐘獎設有

兒童少年節目獎及主持人獎，廣播金鐘獎設有

兒童節目獎及主持人獎、少年節目獎及主持人獎，

每獎項編列新臺幣 10萬元獎金，總共 60萬元 。

100年廣播、電視金鐘獎兒少類節目報名件數共

131件，較 99年 111件成長 20件。

2.在英文類節目部分，本局為鼓勵民營廣播電臺製

播實用英語節目，於 100年 5月 19日公告施行

「一百年度行政院新聞局鼓勵製播廣播英語節目

補助要點」，補助中小功率民營電台製播實用英

語節目，100年度已辦理 2梯次補助活動，辦理

情形如下：

（1）第 1梯次：自 5月 19日起至 6月 10日止受
理申請，共計 20家廣播電臺提出 21件申請

案，經 6月 29日審查會議後，最後決定補

助 18家廣播電臺共計 19件申請案，補助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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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為新臺幣 459萬 6,403元。

（2）第 2梯次：自 9月 1日起至 9月 13日止受理

申請，共計 18家廣播電臺提出 20件申請案，

經於 10月 4日審查會議後，將補助 16家廣

播電臺共計 17件申請案，補助總金額為新

臺幣 412萬 5,000元。

3.配合 101年「臺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啟動，本

局 101年度高畫質電視節目補助案於 100年 10
月 26日開始徵件，新增凡針對「兒童少年」主題

製作之節目，均可提出申請參加之規定，節目

類型分為連續劇、電視電影、記錄片或其他類型

等 4類，期將法律、音樂、英文、文化、自然生態、

體育、科學等知識，融入多元、豐富之兒少主題

電視節目，由兒少角度製作，增加兒少意見表

達的機會，並適合兒少觀賞的節目。 

6 網路資訊應該有分級制度；網站

要清楚標示內容和分級標誌，避

免讓青少年誤入網站。

1.落實電腦網路內容分級：依據「電腦網路內容分

級處理辦法」規定，將電腦網路內容分成限制級

及非限制級。

2.目前本會督導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

（簡稱網推基金會）辦理網路內容分級及相關

業務：針對未依規定標示限制級之網站，本會

責由網推基金會持續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網

站業者，請其確實依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

法規定辦理。

通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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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為兒少設置的新聞，非只報導

特殊事件；增加由兒少角度、由

兒少製播及適合兒少觀看的新聞。

通傳會

本會將綜整兒少對於新聞報導之相關建言，於邀請

新聞頻道業者舉辦座談會時，提供業者做為未來製

播新聞之參考。

通傳會

8 政府應強制移除被檢舉有霸凌的

影片的網站。
本部在台灣學術網路骨幹上的 22個縣市網路中心建

置之不當資訊存取過濾系統過濾色情、暴力、毒品、自

殺等不當資訊，讓國民中小及高中職學校有乾淨的

網路空間，惟資訊技術無法達到 100%防堵網路不當

資訊網路内容散布之行為，故本部亦將配合建立檢

舉及審議機制，同時結合民間公益團體協助宣導認

識不當資訊之防護認知，讓教育從根本做起。

教育部

9 宣導正確觀念，讓青少年瞭解網路

霸凌的嚴重性；加強兒少使用網路

道德的宣導。

1.結合學者專家建置「中小學資訊素養與認知網站」

(http://eteacher.edu.tw/)，內容包含網路安

全及資訊素養等各類議題，以協助教師瞭解青

少年網路安全、網路法律等現象及所衍生之問題

(例：網路交友、網路霸凌等單元)，並開發相關

教學資源提供師生參考，加強師生相關認知。

2.製作「認識學生的網路世界—網路素養教師篇」、

「認識孩子的網路世界：網路素養家長篇」、「給

愛上網的你-青少年網路祕笈」，教導使用網路

時應注意的事項，並能在安全、合理、合宜及合

法的準則下，讓網路發揮最大的正面功效。

教育部

10 積極宣導霸凌對當事人心理傷害 1.本部於100年1月 10日函頒、100年 9月 16日修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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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的嚴重性，及霸凌他人的法律責

任，並應向受害者道歉。

正「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即明確揭

櫫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兩造當

事人、旁觀者身心均將產生嚴重影響，要求學校

針對霸凌、受凌及旁觀學生擬定輔導計畫與輔導

期程，務求長期追蹤觀察，導正學生偏差行為。

另執行計畫中亦將教育人員通報義務與責任及學

生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詳細條列，要求各級學

校落實執行。

2.為強化學生法治教育，本部透過多元文宣及參考

資料函發各級學校參考運用，諸如文宣海報、案

例彙編及宣導影片等，並將相關資料上傳本部防

制校園霸凌專區，另特別將霸凌行為應負之法律

責任置放於專區首頁，提供全體教育人員教育宣

導參考，強化學生法治知能。

3.本部 100年1月 27日函頒「各級學校推動友善校

園週活動規劃」，要求學校校長於友善校園週親

自對全校師生宣導友善校園週之意義與作為，並

就防制校園霸凌應有之作為與責任等加強宣導。

4.本部年度辦理之校園安全研習活動，除依表訂課

程進行外，同時要求參加人員返校後積極處理校

園霸凌事件，並透過法治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

育、性別平等教育及生命教育等以及相關配套措

施持續落實推動，加強輔導學生尊重自己與他人，

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5.另教育基本法第 8條條文修正，業經立法院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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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月 28日完成三讀，增訂學生不受霸凌行為侵害，

教育部並據以訂定「防制校園霸凌準則」，相關建

議將納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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